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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上篇为研究述评，包括诈骗罪研究概况、诈骗罪主要问题介绍、诈骗罪研究状况整体评论；下篇
为代表性论文精选，包括了“对诈骗罪盗窃兼施的案件应如何认定”、“试谈诈骗罪”等内容。
　　本书分为上编研究述评和下编代表性论文精选，上编分为诈骗罪研究概况，诈骗罪主要问题介绍
，诈骗罪研究状况整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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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勇，安徽庐江人，法学博士。
曾在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现在人民检察杂志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在《法学》、
《人民检察》、《犯罪与改造研究》等法学类刊物发表二十余篇学术论文，参与编写并出版学术书籍
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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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对于《合同法》上专章规定“合同的订立”，而刑法合同诈骗罪中用的是“签订”合同应
当如何解释？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订立”是指“双方或几方把商定的事项用书面形式（把条约、合同
等）肯定下来”；“签订”是指“订立条约或合同并签字”。
可见，合同法上已经将订立的含义扩大了。
那么，能否将签订的本义作为对合同诈骗罪中“签订”一词的解释？
笔者认为，这不合适。
第一，刑法修订在前，合同法制定在后，刑法修订时，当时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法律为《经济合同法
》、《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而从《经济合同法》第7条的表述来看，“签订”实际
上等同于“订立”。
第二，《合同法》第11条规定的合同书面形式中，除合同书以外的信件和数据电文等书面形式无法签
订。
特别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如电报、电传、电子邮件等，其特点是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不在
同一地点，承诺要通过电报、电传等传送方式送达，这就决定了在技术上不能用签字或者盖章的方法
来表示效力。
对于这种形式的承诺，合同法规定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合同随之成立，不存在签字或者盖章问题。
第三，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签订合同，即订立合同。
　　其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包括所有的合同类型。
由于当前我国法律特别是合同法律变动较大，而且“合同”一词使用范围较广，有合同法上的合同、
劳动法上的合同、行政法上的合同。
正如有学者认为，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同指基于商品交换订立的合同，也就是民事合同
；广义的合同包括劳动法、行政法方面的合同。
因此，笔者分述如下：　　1.民事合同　　《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关于合同法上的合同，原来有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之分，但学者们都认为缺乏依据。
在《合同法》出台后，此种区分更无必要，笔者认为应一律称为民事合同为宜。
而依现行《合同法》，民事合同又可分为身份合同和身份合同以外的其他合同。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
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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